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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0470      股票简称：六国化工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57 

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的股东提前续签《一致行动协议》的公告 
 

 

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4 年 11 月 28

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铜陵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铜化集团”）

《铜陵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情况的告知函》，鉴于

安徽创谷新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安徽创谷”）与安徽鹤源股权投资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安徽鹤源”）签署的《一致行动协议》将于 2024 年

12 月 20日到期，经协商提前续签了《一致行动协议》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《一致行动协议》签署情况概述 

2020年 8 月 18日，安徽创谷新材料有限公司与安徽鹤源股权投资有限

公司签署了《一致行动协议》，约定在安徽鹤源成为铜化集团股东之日起

生效（经查，工商登记显示，2020 年 12月 21日正式登记为铜化集团股东）。

期限届满前双方应就期限是否延长进行协商并另行签署协议约定，具体内

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0 日披露的《关于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动的提

示性公告》(公告编号：2020-034)。鉴于《一致行动协议》有效期即将届

满，经友好协商，双方于 2024 年 11 月 28 日提前续签了《一致行动协议》。 

二、《一致行动协议》主要内容 

甲方:安徽鹤源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

乙方:安徽创谷新材料有限公司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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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为铜陵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(简称“铜化集团”)股东，截至目

前持有铜化集团 23.0683%股权；乙方为铜化集团股东，截至目前持有铜化

集团 32.3404%股权。现双方经友好协商，作为铜化集团股东双方保持一致

行动达成本协议。 

（一）在本协议有效期内，双方行使所持铜化集团全部股权上所对应

的表决权、提名权和提案权等股东权利时保持一致意见，采取一致行动，

包括在行使提议召开股东会、向股东会提出提案、提出董事和/或监事候选

人、在股东会上投票表决、对由股东进行讨论决议的其他事项进行表决等

股东权利上保持一致行动。 

（二）双方在行使股东权利时先进行沟通协商，形成一致意见，并按

照一致意见行使股东权利。如经协商无法形成一致意见，则按照各方持股

比例多数决定的原则做出一致行动的意见。 

（三）一致行动有效期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4 年，期限届满前双方应

就期限是否延长进行协商并另行签署协议约定。 

（四）本协议于 2024 年 11 月 28 日签署成立，自 2024 年 12 月 20 日

起生效。如甲方或乙方任何一方不再持有铜化集团股权，则本协议自动终

止。 

（五）如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，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，赔偿守

约方因此遭受的损失。因履行本协议所引起的一切争议，若协商解决不成，

任何一方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 

三、关于铜化集团股权结构 

截止本公告日，铜化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（万元） 出资比例（%） 

1 铜陵市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9,127.42 37.260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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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安徽创谷新材料有限公司 60,000.00 32.3404 

3 安徽鹤源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42,797.68 23.0683 

4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3,601.23 7.3312 

 合计 185,526.33 100.00 

四、关于铜化集团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

（一）关于铜化集团控股股东的认定 

根据铜化集团上述股权结构情况，铜陵市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

公司对铜化集团持股 37.2602%，为铜化集团第一大股东。但根据铜化集团

第二大股东安徽创谷新材料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安徽创谷”）及第三大股东

安徽鹤源股权投资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安徽鹤源”）签署的《一致行动协议》，

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认为，安徽创谷为铜化集团控股股东。 

（二）铜化集团控股股东安徽创谷股权结构 

根据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，安徽创谷的股权结构如

下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
出资额

（万元） 

出资比例

（%） 

1 铜陵中安新材料产业投资基金（有限合伙） 14,500 86.8263 

2 安徽楚江恒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,200 13.1737 

 合计 16,700 100.00 

(三) 安徽创谷股权控制关系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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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铜化集团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

经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核查，认为，安徽创谷受铜陵中安基金实际控

制，铜陵中安基金受创谷资本实际控制，创谷资本受鼎旭信息实际控制，

但鼎旭信息无实际控制人，据此，铜化集团控股股东安徽创谷无最终实际

控制人，故铜化集团无实际控制人。 

五、本次签署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 

本次续签的《一致行动协议》未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，鉴于

铜化集团为六国化工控股股东，而铜化集团无实际控制人，故本公司安徽

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仍为无实际控制人。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日常经营管

理产生不利影响或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2024年 11 月 29 日 


